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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7号——审计报告 

 来源: 中国农科院监察与审计局  

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7号——审计报告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内部审计人员编制和出具审计报告，根据《内部审计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本准则所称审计报告，是指内部审计人员根据审计计划对被审计单位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就被审计

单位经营活动和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出具的书面文件。  

  第三条本准则适用于各类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内部审计人员及其从事的内部审计活动。  

  第二章一般原则 

  第四条内部审计人员应在审计实施结束后，以经过核实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审计结论与建议，出具审计报

告。如有必要，内部审计人员可以在审计过程中提交期中报告，以便及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改善经营活动和内部

控制。  

  第五条审计报告应当客观、完整、清晰、及时、具有建设性，并体现重要性原则。  

  （一）审计报告的编制应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地反映审计事项； 

  （二）审计报告应按照规定的格式及内容编制，作到要素齐全、格式规范，不遗漏审计中发现的重大事项；  

  （三）审计报告应突出重点、简明扼要、易于理解；  

  （四）审计报告应及时编制，以便适时采取有效纠正措施；  

  （五）审计报告应针对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和内部控制的缺陷提出可行的改进建议，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六）审计报告形成的审计结论与建议应当充分考虑审计项目的重要性和风险水平。  

  第六条内部审计机构应该建立健全审计报告分级复核制度，明确规定各级复核的要求和责任。  

  第七条审计报告是对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所做出的相对保证。  



  第三章审计报告的内容 

  第八条审计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基本要素：  

  （一）标题；  

  （二）收件人；  

  （三）正文；  

  （四）附件；  

  （五）签章；  

  （六）报告日期。  

  第九条审计报告的正文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审计概况：说明审计立项依据、审计目的和范围、审计重点和审计标准等内容；  

  （二）审计依据：应声明内部审计是按照内部审计准则的规定实施，若存在未遵循该准则的情形，应对其做出

解释和说明；  

  （三）审计结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对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和内部控制所作的评价；  

  （四）审计决定：针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提出的处理、处罚意见；  

  （五）审计建议：针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提出的改善经营活动和内部控制的建议。  

  第十条审计报告的附件应包括对审计过程与审计发现问题的具体说明、被审计单位的反馈意见等内容。  

  第四章审计报告的编制、复核与分发 

  第十一条审计项目负责人应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编制审计报告，并向被审计单位征求反馈意见。  

  第十二条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持有异议的，审计项目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应进行研究、核实，必要时应修改审

计报告。  

  第十三条审计报告经过必要的修改后，应连同被审计单位的反馈意见及时送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复核。  

  第十四条内部审计机构应将审计报告提交被审计单位和组织适当管理层，并要求被审计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落

实纠正措施。 

  第十五条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及时地将审计报告归入审计档案，妥善保存。 

  第五章附则 

  第十六条本准则由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发布并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本准则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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